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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

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国信证券对本报告

中所包含的从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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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22 号文件核准

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分期发行。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4 月 18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6 亿元 2011 年广西桂东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1 桂东 01”）；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6 月 25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 4 亿元 2011 年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第二期）（简称“11 桂东 02”）。（以下合称“本次债券”）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11 桂东 01”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11 桂东 01”、债券代码“122138”。  

3、发行主体：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桂东电力”）。  

4、发行规模：6 亿元。 

5、债券期限：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6.30%，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5 年保持

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

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11 桂东 01”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

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

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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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

总额的本金。 

8、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兑付日：“11 桂东 01”的起息日为 2012 年 4 月

16 日；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4 月 1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4 月 16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兑付日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4 月 1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9、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的第 5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1 至 100 个基点（含本

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在本期债券的第 5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债券

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后 2 年票面利率为 6.30%并保持不变。 

10、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前的第 1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

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票面利率不变。 

11、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

司的，须于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上调。 

12、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5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

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或选择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11 桂东 01”债券回售

申报的统计，本次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 0 手，回售金额为 0 元。本次回售实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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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后，“11 桂东 01”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不变，仍为 600,000

手。 

13、担保方式：“11 桂东 01”为无担保债券。 

14、发行时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

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11 桂东 01”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15、跟踪评级结果：联合评级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出具本期债券 2017 年跟

踪评级报告，本期债券跟踪信用等级 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评级每年将至少出具一

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11 桂东 01”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6 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18、新质押式回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有关规定，“11 桂东 01”可以在上市后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

算率等事宜按相关规定执行。 

（二）“11 桂东 02”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简

称为“11 桂东 02”）。  

2、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11 桂东 02”、债券代码“122145”。 

3、发行主体：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桂东电力”）。 

4、发行规模：4 亿元。 

5、债券期限：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票面年利率为 5.30%，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5 年保持

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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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5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11 桂东 02”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7、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

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

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

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

总额的本金。 

8、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兑付日：“11 桂东 02”的起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6 月 2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6 月 20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上一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兑付日为 2019 年 6 月 20 日，如投资者选择回售，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 年 6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息。 

9、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限

的第 5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 1 至 100 个基点（含本

数），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在本期债券的第 5 年末，发行人选择不上调债券

票面利率，即本期债券后 2 年票面利率为 5.30%并保持不变。 

10、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

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

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票面利率不变。 

11、投资者回售登记期：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

司的，须于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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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5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

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或选择继续持有

本期债券。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

“11 桂东 02”公司债券本次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 171,985 手，回售金额为

171,985,000 元，需发放回售资金 171,985,000 元。 

13、担保方式：“11 桂东 02”为无担保债券。 

14、发行时信用级别：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11 桂东 02”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15、跟踪评级结果：联合评级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出具本期债券 2017 年跟

踪评级报告，本期债券跟踪信用等级 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评级每年将至少出具一

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11 桂东 02”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4 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18、新质押式回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

分公司的有关规定，“11 桂东 02”可以在上市后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

算率等事宜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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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注册中文名称：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 Guangxi Guidong Electric Power Co., Ltd. 

3、注册地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平安西路 12 号 
4、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5、股票简称： 桂东电力 

6、股票代码： 600310 
7、法定代表人： 秦敏 

8、设立日期： 1998 年 12 月 4 日 
9、注册资本： 827,775,000 元 
10、董事会秘书： 陆培军 

11、公司电话号码： 0774-5297796 
12、公司传真号码： 0774-5285255 

13、互联网网址： www.gdep.com.cn 

14、经营范围： 主营发电、供电、电力投资开发、供水、交通建

设及其基础设施开发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是 1998 年 12 月 4日由贺州市电业公司作为主要

发起人，以合面狮水电厂和供电公司等经营性电源和电网资产投入而成立的股份

公司。2001 年 1 月 12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1]4 号文核

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A 股 4,5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8.80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共募集资金 37,845 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2001]23 号《上市通知书》批准，公司 4,500 万 A 股股票于 2001 年 2 月 28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交易。股票简称为“桂东电力”，股票代码为“600310”。

公开发行后，总股本增至 15,675 万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为 827,775,000 股，全为人民币普通股，

且全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公司股票 414,147,99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0.03%，为公司控股股东。

广西贺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广西贺州市农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00%的股权，广西贺州市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西正润发展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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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85%的股权，因此，广西贺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报，公司管理层克服各种困难，不断适应和把握经济

发展新常态，抢抓改革发展机遇，不断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确保了公司生产经营、

项目建设、市场开拓、企业管理等各项工作按计划进行。2017 年公司的生产经

营、业务开展及取得的主要成绩有： 

1、发电方面，公司水电厂流域来水同比偏少（属正常年份，前几年属超设

计丰水情况），公司强化电力安全稳定运行管理，科学调度，积极抢发、多发，

2017 年度公司全年共完成发电量 17.64 亿千瓦时（含小水电），比上年减少

22.48%。其中下属合面狮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3.28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33.72%；

控股 93%的桂能电力昭平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3.26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6.31%；

控股 85.12%的桂海电力下福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2.21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4.68%；

控股 76%的桂江电力巴江口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4.74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13.35%；

全资子公司梧州桂江公司京南水电厂完成发电量 2.89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22.23%。 

2、售电方面，受国家去产能政策影响，公司的供电负荷结构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在抓好成本分析和盈亏平衡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增强服务质量、灵活调整销

售策略等方式做好购售电业务。2017 年，公司全年实现财务售电量 37.83 亿千瓦

时，比上年减少 6.28%。 

3、电力项目建设方面，2017 年，公司相继开工建设 110 千伏江口开关站至

天堂变线路工程、220 千伏扶隆输变电工程、220 千伏立头等输变电工程，并根

据国家增量配网投资建设相关政策以及公司的发展规划，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积

极向外参与布局增量配网电力业务调研与投资；延伸电力产业链，收购西点电力

设计公司；盘活资产，复工大田水电站，发展壮大电力主业。 

4、新型建筑材料方面，强化参股企业闽商石业、超超新材、广西建筑产业

化公司等新型建材产业业务推进和建设，超超新材第一条生产线已开始批量生产

并实现销售收入，第二条生产线已试产，其他业务正按计划推进。 

5、能源贸易方面，全资子公司永盛公司稳妥开展石化贸易业务，积极拓展



 

 11 

华南、西南、山东等外地市场，通过自建、收购、租赁等方式建设加油站和石化

仓储项目，进一步拓展成品油终端零售，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比上年大幅增

长。 

1、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售电 1,550,264,828.56 1,382,982,351.12 10.79 -1.56 4.96 
减少 5.54
个百分点 

发电 363,644,399.21 150,207,288.03 58.69 -19.57 -8.33 
减少 5.07
个百分点 

贸易 8,489,332,903.09 8,296,981,047.22 2.27 143.39 143.85 
减少 0.19
个百分点 

电力设计

咨询 
96,265,978.12 48,232,367.35 49.90 1,799.36 1,961.39 

减少 3.94
个百分点 

其他 6,063,253.40 7,148,427.66 -17.90 -17.89 15.80 
减少 34.30
个百分点 

减：公司

内部抵消

数 
274,910,083.12 263,269,926.30     

合计 10,230,661,279.26 9,622,281,555.08 5.95 96.64 110.22 
减少 6.07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售电 1,550,264,828.56 1,382,982,351.12 10.79 -1.56 4.96 
减少 5.54
个百分点 

发电 363,644,399.21 150,207,288.03 58.69 -19.57 -8.33 
减少 5.07
个百分点 

贸易 8,489,332,903.09 8,296,981,047.22 2.27 143.39 143.85 
减少 0.19
个百分点 

电力设计

咨询 
96,265,978.12 48,232,367.35 49.90 1,799.36 1,961.39 

减少 3.94
个百分点 

其他 6,063,253.40 7,148,427.66 -17.90 -17.89 15.80 
减少 34.30
个百分点 

减：公司 274,910,083.12 263,269,9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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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抵消

数 

合计 10,230,661,279.26 9,622,281,555.08 5.95 96.64 110.22 
减少 6.07
个百分点 

售电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广西区内 1,536,930,394.08 1,370,299,216.73 10.84 -1.45 5.16 
减少 5.60
个百分点 

广西区外 13,334,434.48 12,683,134.39 4.88 -13.18 -13.22 
增加 0.04
个百分点 

合计 1,550,264,828.56 1,382,982,351.12 10.79 -1.56 4.96 
减少 

5.54 个百

分点 

贸易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

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东北 753,368,315.71 734,191,518.11 2.55 102.74 102.54 
增加 0.10 
个百分点 

华南 6,166,590,376.86 6,032,197,050.59 2.18 129.01 129.65 
减少 0.27 
个百分点 

华东 1,225,261,273.04 1,195,325,316.01 2.44 694.42 694.32 
增加 0.01 
个百分点 

华北 53,230,843.80 52,017,180.56 2.28 -79.94 -79.91 
减少 0.17 
个百分点 

西南 225,315,744.52 219,178,545.54 2.72 5,406.31 5,390.85 
增加 0.27 
个百分点 

华中 65,566,349.16 64,071,436.41 2.28 100.00 100.00 - 

合计 8,489,332,903.09 8,296,981,047.22 2.27 143.39 143.85 
减少 0.19 
个百分点 

电力设计咨询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广西区内 3,951,909.74 1,638,251.30 58.55 -22.03 -29.98 
增加 4.71 
个百分点 

广西区外 92,314,068.38 46,594,116.05 49.53 100.00 100.00 - 
合计 96,265,978.12 48,232,367.35 49.90 1,799.36 1,961.39 减少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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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其他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

减（%） 

广西区内 6,063,253.40 7,148,427.66 -17.90 -17.89 15.80 
减少 34.30 
个百分点 

合计 6,063,253.40 7,148,427.66 -17.90 -17.89 15.80 
减少 34.30 
个百分点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单位：元）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2,753,786,654.20 11,004,534,019.85 15.90% 

负债合计 10,233,871,677.51 7,956,754,878.60 28.62% 

少数股东权益 481,349,463.98 384,674,295.06 25.1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38,565,512.71 2,663,104,846.19 -23.45%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0,244,834,999.80 5,212,623,187.30 96.54% 

营业利润 127,436,720.02 143,432,295.49 -11.15% 

利润总额 133,982,596.15 277,123,439.58 -51.65% 

净利润 100,103,572.37 237,774,312.81 -57.9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3,440,511.04 209,400,229.84 -69.7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7,397,118.14 227,796,078.63 -0.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53,369,031.99 -1,512,514,472.99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6,229,034.56 1,857,955,663.86 -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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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22 号文核准，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至 2012 年 4 月 18 日公开发行了第一期人民币 6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

“11 桂东 01”，募集资金总额 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

限公司对“11 桂东 01”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网下配售认购冻结资金以及募

集资金到位情况分别出具了编号为大信专验字（2012）第 4-0010 号、大信专验

字（2012）第 4-0009 号和大信专验字（2012）第 4-0011 号的验资报告。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012 年 6 月 25 日，发行人公开发行了第二期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11 桂东 02”，募集资金总额 4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2 年 6 月 26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

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对“11 桂东 02”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网下配售

认购冻结资金以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分别出具了编号为大信专验字（2012）第

4-0014 号、大信专验字（2012）第 4-0015 号和大信专验字（2012）第 4-0016 号

的验资报告。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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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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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根据“11 桂东 01”《募集说明书》约定，“11 桂东 01”的起息日为 2012 年

4 月 16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013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4 月 16 日为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

延，下同）。债券到期日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发行人按约定于 2013 年 4 月 16 日支付第一年债券利息，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支

付第二年债券利息，于 2015 年 4 月 16 日支付第三年债券利息，于 2016 年 4 月

16 日支付第四年债券利息，于 2017 年 4 月 16 日支付第五年债券利息，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支付第六年债券利息。 

根据“11 桂东 02”《募集说明书》约定，“11 桂东 02”的起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013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6 月 20 日为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顺

延，下同）。债券到期日为 2019 年 6 月 20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发行人按约定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支付第一年债券利息，发行人按约定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支付第二年债券利息，于 2015 年 6 月 20 日支付第三年债券利息，

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支付第四年债券利息，于 2017 年 6 月 20 日支付第五年债券

利息，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支付第六年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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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出具“11 桂东 01”、“11 桂东 02”

的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公司“AA”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同时维持“11 桂东 01”、“11 桂东 02”债 AA 的债项信用等级。 

在本次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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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11 桂东 01”、“11 桂东 02”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情

况。 

负责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为：陆培军，联系电话为：0774-5297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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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如下： 

事项概述及类型 查询索引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与广西景裕燃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收到了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判决书》（（2015）青民二初字第1172

号），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做出如下

判决： 

（1）被告广西景裕燃料有限公司向原告广西永

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支付货款2,800,000元； 

（2）被告广西景裕燃料有限公司向原告广西永

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计算方法：

以2,800,000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自2014年8月1日起计至上述款项实际

清偿之日止）； 

（3）被告广西景裕燃料有限公司向原告广西永

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支付码头堆存费332,000

元； 

（4）被告广西景裕燃料有限公司向原告广西永

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赔偿损失1,100,000元；

（5）驳回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对公司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 

详见 2015 年 6 月 9 日、2017 年 8 月

10 日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 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被广东国储能源化工投资有限公司起诉，广州

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正式受理本案。 
其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

公司收到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

《民事调解书》（(2017)粤01民初121号），根

据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永盛公司将按照协议

约定以分期支付方式向广东国储公司支付2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 

详见 2017 年 5 月 18 日、2017 年 8 月

23 日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www.sse.com.cn 公告。 

报告期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

有限公司与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保证人

详见 2014 年 2 月 28 日、2017 年 9 月

19 日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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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超海、李志强、简少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收

到广东省茂名市茂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

判决书》（（2016）粤0902民初3154号），判

决结果如下： 

（1）限被告茂名市名油商贸有限公司在本判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支 付 货 款

11,730,000元及资金占用费（资金占用费以货

款11,730,000元为基数，从2012年9月27日起按

年利率18%计至付清款项时止）给原告广西永盛

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被告陈超海、李志强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3）驳回原告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其他

的诉讼请求。 

本次诉讼判决为一审判决，尚未依法生效，

对公司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www.sse.com.cn 公告。 

报告期内，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广西永盛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于2018年

2月1日就与中海油广西能源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向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递交

了《民事起诉状》，请求判令解除《油品购

销 框 架 协 议 》 （ 协 议 编 号 ： GP- 广 西

-ZXS-021-20151224），被告中海油公司退还

原告货款人民币 10,248,400元、损失费

897,873.71元（暂计至2018年1月20日），合

计11,146,273.71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近日，广西永盛公司收到南宁市西乡塘区人

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桂0107

民初1616号）。 

详见 2018 年 3 月 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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